[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辽宁省地方标准《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
共同体管理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2025年初，按照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征集2025年度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要求，由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提出地方标准立项申请。2025年12月，《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年辽宁省地方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辽市监发〔2025〕28号），批准《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管理规范》作为2025年辽宁省地方标准立项项目，立项编号为2025122，由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牵头组织编制，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任务来源明确。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60][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72]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2号），要求“充分发挥县级医院的城乡纽带作用和县域龙头作用，形成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构建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2019年，国家发布《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通知》（国卫基层函〔2019〕121号），明确“通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进一步完善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加快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2020年，国家发布《关于印发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评判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基层发〔2020〕12号），要求“聚焦县域医共体建设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定期监测各地县域医共体建设的进展和成效，进一步提升县域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基层医疗改革，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2023年12月国家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23〕41号），要求到2025年底，全省90%以上的县基本建成布局合理、人财物统一管理、权责清晰、运行高效、分工协作、服务连续、信息共享的县域医共体。到2027年底，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并良性运行。2024年，辽宁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实施意见》（辽卫发〔2024〕37号），要求到2025年底，全省90%以上的县基本建成县域医共体，到2027年底，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要求“以人员下沉为重点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2025年9月，国务院发布《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实施方案》（国函〔2025〕85号），要求2027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全覆盖，到2030年县域医共体紧密性、协同性进一步提升。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1]为进一步提升县域内整合型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增强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特制定辽宁省《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管理规范》。
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方面，通过规范医共体的建设和管理，整合县域内各级医疗卫生资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至基层，统一诊疗标准、服务规范与质控体系，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全面提升县域内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切实增强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夯实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根基。
在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方面，通过明确医共体的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有序就医格局，有效引导患者合理分流，精准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落地，持续优化县域整体医疗资源配置。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2]3.起草单位
[bookmark: OLE_LINK94][bookmark: OLE_LINK93][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100][bookmark: OLE_LINK104][bookmark: OLE_LINK105]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大连医科大学、沈阳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辽宁省肿瘤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辽宁省妇幼保健院、岫岩县医院、义县人民医院、西丰县医院。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74][bookmark: OLE_LINK75][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90][bookmark: OLE_LINK89][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102][bookmark: OLE_LINK103][bookmark: OLE_LINK101]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宋扬、孙宇、郝荣、宋晶晶、聂晓阳、陈娇凝、姚晓捷、王晓川、李佳慧、李晶莹、于妍、郑建、张莹、张继兴、周鸿德、马艳艳、李达兴、高象民、杨岗。
主要起草人所做工作见下表：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配

	宋扬
	男
	部门主任/正高
	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项目负责人、立项申请、总体协调、业务指导

	孙宇
	女
	中心主任/正高
	[bookmark: OLE_LINK31]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总体负责、综合协调

	郝荣
	女
	部门副主任/副高
	[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33]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35]组织协调、参与编写

	[bookmark: _Hlk232600350]宋晶晶
	女
	部门副主任/正高
	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组织协调、参与编写

	聂晓阳
	男
	部门副主任
	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参与编写

	[bookmark: _GoBack]陈娇凝
	女
	副高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43]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45]参与编写

	姚晓捷
	女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部门副主任/副高
	[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OLE_LINK40]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参与编写

	王晓川
	女
	中级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参与编写

	李佳慧
	女
	中级
	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参与编写

	[bookmark: _Hlk232602023]李晶莹
	女
	讲师/主任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OLE_LINK63]专家咨询、参与编写

	于妍
	女
	医务科科长
	辽宁省妇幼保健院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7]专家咨询、参与编写

	郑建
	男
	部门主任/主任医师
	辽宁省肿瘤医院
	[bookmark: _Hlk232601390][bookmark: OLE_LINK73]专家咨询、参与编写

	张莹
	女
	专业主任/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
	[bookmark: OLE_LINK79][bookmark: OLE_LINK78]专家咨询、参与编写

	张继兴
	男
	老师/
副教授
	沈阳医学院
	专家咨询、参与编写

	周鸿德
	男
	[bookmark: OLE_LINK84][bookmark: OLE_LINK85]基层科科长
	[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82][bookmark: OLE_LINK83]阜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88][bookmark: OLE_LINK87]意见征求、参与编写

	马艳艳
	女
	基层科科长
	朝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bookmark: OLE_LINK96][bookmark: OLE_LINK95]意见征求、参与编写

	李达兴
	男
	院长
	岫岩县医院
	意见征求、参与编写

	高象民
	男
	院长
	义县人民医院
	[bookmark: OLE_LINK106][bookmark: OLE_LINK107]意见征求、参与编写

	杨岗
	男
	院长
	西丰县医院
	意见征求、参与编写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5.主要工作过程
2025年2月，该项目正式启动，由辽宁省卫生健康服务中心组织专业领域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确立工作方案，并按照项目要求，明确人员任务分工，确定工作重点并编制工作计划。
2025年3月，开展前期调研，工作小组结合本标准编制目的，就紧密型县域共同体建设工作的具体内容广泛查阅了国家及省内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行业标准及同类地方标准成果，完成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明确了标准制定的范围，搭建标准架构并确定主要内容。
2025年3月-2025年12月，进行草案编制工作。编制小组在前期调研基础上，起草了标准草案，并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对草案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标准草案初稿。
2026年1月-5月，编制小组在结合全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现状及提质增效目标对草案初稿进行多次修改和完善，在此期间通过线上会议等形式进行了专家咨询，征求意见专家涉及基层卫生、医院管理、医疗服务等十位专家，共计收到反馈建议18条，编制小组对各位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逐一研究，积极采纳建设性意见，并对草案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编制小组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研讨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适用性，总结县域医共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经验和理念，经过分析和整理，确定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bookmark: heading_0]1.标准编制原则
1.1 规范性
本标准的结构、编写规则和技术内容要素的确定是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
1.2 适用性
本标准充分考虑辽宁省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及辽宁省关于县域医共体建设、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相关法规政策及技术规范，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保障医共体内人员、技术、服务、管理协同共享，实现服务和管理一体化运作，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促进医共体内部管理及外部治理各项流程的规范化。
1.3 一致性
本标准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与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一致。
1.4 合法性与可操作性
本标准涉及医共体组织构建、外部治理、内部管理、人财物统一管理、医疗资源共享、医防融合等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以县级党委、政府牵头的医共体建设推进机制为组织保障，以信息管理平台建设、远程医疗服务、医学影像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医学检验中心、消毒供应中心等资源共享中心标准化建设为技术支撑，以医保基金总额付费、财政投入保障、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等为资金保障，以人民群众对就近就便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为实践基础，本标准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heading_6]2.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有七章及附录，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医共体构建、推进机制、医共体外部治理、医共体内部管理，以及附录A医共体组织架构和附录B辽宁省县域医共体监测运行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bookmark: heading_7]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的术语和定义、体系建设、运行管理、运行评价与持续改进等技术要求，适用于辽宁省行政区域内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及相关单位开展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的建设、运行、管理与评价使用。
[bookmark: heading_8]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heading_9]本标准所引用的文件均为现行且有效，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GB/T 27775-2011、《基层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WS/T 872-2025、《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WS/T 891-2026、《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WS/T 892-2026、《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16〕75号）、《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23〕41号）、《辽宁省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卫发〔2024〕37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国卫办基层函〔2026〕184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国卫办基层函〔2026〕184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国卫办基层函〔2026〕184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消毒供应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国卫办基层函〔2026〕184号）。
2.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定义的术语包括：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牵头医院、成员单位。
《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23〕41号）及《辽宁省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卫发〔2024〕37号）对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牵头医院、成员单位等概念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了表述更准确、方便应用，本章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定义。
[bookmark: heading_10]2.4 医共体构建
从组织框架、建设数量、协同体系三个方面规范医共体构建要求。组织框架方面，明确由二级以上非营利性县级公立医院牵头，其他县级医疗卫生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组成；建设数量方面，规定根据地理位置、服务人口等因素组建1至3个医共体，服务人口超过50万的地区可组建2个以上；协同体系方面，提出城乡联动、乡村一体化、医防协同三个层面的协同要求。
[bookmark: heading_11]2.5 推进机制
明确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机制的组成和职责。组成方面，由县级党委、政府牵头，机构编制、发展改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及医共体成员单位代表参与；职责方面，履行政府办医职能，负责统筹规划、投入保障、政策制定、运行监管、考核评估和结果运用等工作；工作要求方面，每半年至少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bookmark: heading_12]2.6 医共体外部治理
建立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医共体的评价体系。评价维度包括紧密型管理成效、同质化服务能力提升、有序就医与分工协作、运营与基金使用效能、健康保障与群众满意度五大维度；评价周期分为月度动态监测、半年度中期评价、年度综合评价；评价等级划分为优秀（≥90分）、合格（60-89分）、不合格（<60分）；结果应用方面，与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医保基金支付、绩效工资总量核定以及负责人薪酬、任免、奖励等挂钩。
[bookmark: heading_13]2.7 医共体内部管理
从人财物统一管理、医疗资源共享、集中诊疗服务、医防融合四个方面规范医共体内部运行管理。人财物统一管理方面，建立人力资源、财务、药品、集中审方、信息化、后勤等统一管理中心，实行医疗质量安全一体化管理；医疗资源共享方面，建设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消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中心和远程会诊中心；集中诊疗服务方面，依托牵头医院建设肿瘤防治、慢病管理、微创介入、麻醉疼痛诊疗、重症监护等五大临床服务中心；医防融合方面，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慢性病健康管理。
附录A为医共体组织架构图，附录B为辽宁省县域医共体监测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bookmark: heading_14]3.文件主要内容制定论据
本标准制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国卫医发〔2020〕13号）、《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卫基层发〔2023〕41号）、《辽宁省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实施意见》（辽卫发〔2024〕37号），参考了《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GB/T 27775-2011、《基层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WS/T 872-2025、《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WS/T 891-2026、《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WS/T 892-2026、《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心电诊断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消毒供应中心建设与服务指南（试行）》（国卫办基层函〔2026〕184号）等标准规范。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经济社会效益
1.主要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辽宁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有44个县（市、区）达到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标准。从实施路径看，全省46个县（含4个市辖区）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14个市全覆盖。
2.技术经济论证角度分析
辽宁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在资源整合和成本节约方面具有显著的经济合理性。一是通过统筹建立县域内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断等资源共享中心和肿瘤防治、慢病管理、微创介入等临床服务中心，实现了县级医院的技术资源向基层延伸覆盖，推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可有效减少重复检查和资源浪费，提升服务效率。二是通过对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总额付费管理，以医共体整体作为医保拨款单位，统筹区域内参保人员相关医疗支出，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责任共担机制，引导医共体从被动控制支出转为主动合理诊疗，实现医保基金县域使用的效能提升。这些技术经济措施形成了“降本增效”的系统性制度安排，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3.预期经济社会效益方面
辽宁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全面推进将产生多层次、多维度的积极影响。在社会效益层面，预计县域就诊率将有效提升，群众可在家门口享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预防、治疗、康复、健康促进等健康服务。在经济效益层面，通过医保基金总额付费管理与结余留用激励机制，医共体将通过控制就诊率、减少分解治疗、加强慢病管理等手段，在降低医疗费用的同时提升服务质量，同时群众就医负担得到有效控制，为健康辽宁建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制，与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相协调，符合国家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与现行标准无冲突。
五、征求意见和分歧处理情况
暂无分歧情况。
六、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实施前将召开标准宣贯会议，对医疗机构等各相关单位发放标准宣贯资料并解答标准实施中可能会产生的难点和疑点。建议加强对标准的宣传和执行。
七、拟作为强制性地方标准的须写明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
本标准属于推荐性地方标准，故此项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